財團法人交流協會
臺北事務所
齊藤 正樹  代表
切　　　　結　　　　書
本人謹向貴協會借用文化藝術物品、並嚴守下列事項。
１．本人注意所借物品之管理並負起物品保護之責。
２．本人確實遵守歸還日期決不拖延。
３．若有損壞或污損時，本人負責回復物品原狀歸還貴協會。
４．若發生遺失、損壞、失盜等情況而無法歸還原物時，本人將負責賠償所借物品之同等種類、同等機能物品(或賠償等同物品之相當金額)。
５．使用後之浴衣等衣物類，送洗衣店清洗完畢後歸還貴協會。
６．使用所借物品，若造成他人傷害時，本人將承擔一切責任。
 　　　　　　　借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印 
年  　  月   　日
